
國立中正大學綠色大學暨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 

113年度第 1次會議議程 

 

時間︰113 年 06 月 04 日(星期二)上午九時 

地點︰3C 會議室 

主席︰蔡校長少正                           

  

壹、主席報告 
 

貳、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   定: 

 

參、112年第 2次綠色大學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 

   會議決議應執行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回覆 

一、請總務處及環安中心研議是否 

在寧靜湖上游加裝過濾系統或其他 

方法藉以淨化水質。 

總務處 

環安中心 

總務處： 

1. 寧靜湖水質改善涉及龍泉溪水系 

整體區域排水改善工程，數年前嘉義縣

政府水保局曾向前農委會申請鄰近本

校部分河道坡坎整治經費補助並已施

工完成，泥沙沖入寧靜湖之情況已有改

善，惟匯入該河道之生活、農業及工廠

廢水該局尚無相關處置規劃，如欲興建

水質淨化廠以截流淨化溪水，則有設置

地點評估、土地取得及後續維運等問題

須克服。 

2. 寧靜湖泥沙淤積部分，總務處前已 

委請廠商清理2次，預計115年編列相關

清淤預算，屆時將視淤積情形辦理湖底

底泥清除作業。 

 

環安中心： 

    本校污水處理廠收集全校廢污水

進行處理，經活性污泥法等方式，處理

後之水質皆符合放流水標準，每日約排

放1,000噸補注寧靜湖做為乾淨水源補

注，惟對寧靜湖之水質幫助有限。 

   建議可定期清淤，維護寧靜湖水質

健康。 



二、請環安中心配給機械系及化工 

系垃圾子車，方便師生丟擲垃圾及 

避免垃圾外流到其他地方 。 

環安中心 

    已於113年1月提供本中心訪視工

學院垃圾暫置區之情形及建議予工學

院及相關系所，請該院評估。 

三、有關請總務處向嘉義縣政府爭 

取校內及校園附近 Youbike站點設 

置乙案，請總務處持續向嘉義縣政 

府爭取，惟無須於每次會議中回報 

進度。 

總務處 

    總務處已於113年4月2日會同嘉義

縣政府完成校外站點會勘作業，嘉縣府

預計6月進行施工、7月試營運，至是否

設置校內站點1節，本校已積極爭取，

但仍尚待嘉縣府擇定會勘日期後再議。 

 

決   定: 
 

肆、工作報告 

          

    一、學務處工作報告 

  二、總務處工作報告 

      (含專案報告) 

  三、環安中心工作報告 

  四、通識中心工作報告 

  決    定: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